2024年歙县卫生健康委员会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清单
	序号
	 普及的法律法规名称
	普法对象
	主要活动方式
	责任部门
	时间进度

	1
	宪法及宪法修正案、民法典
	社会公众、卫健系统   工作人员
	网络信息发布、现场宣传、送法下基层
	委机关各科室
各医疗卫生单位
法规宣传与综合监督股
	全年

	2
	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
	社会公众、卫健系统   工作人员
	网络信息发布、现场宣传、送法下基层
	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
法规宣传与综合监督股
	全年

	3
	《母婴保健法》
	社会公众、卫健系统   工作人员
	网络电视信息发布、现场宣传、举办培训班、送法下基层
	妇幼健康股
县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
	全年

	4
	《职业病防治法》
	各有关企事业单位、劳动者及社会公众
	网络信息发布、举办培训班、送法下基层、到劳动者聚集地宣传职业病防治知识
	疾病防控与职业健康股
法规宣传与综合监督股
县疾控中心
县卫生健康监督所
	全年

	5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
	社会公众、卫健系统   工作人员
	网络信息发布、举办培训讲座、医疗机构自行组织普法宣传
	医政医管与科技教育股
县卫生健康监督所
各医疗卫生单位
	全年

	6
	《传染病防治法》
	社会公众、卫健系统   工作人员
	网络信息发布、培训班、会议、专题讲座、电视、报纸、宣传折页
	疾病防控与职业健康股
县疾控中心
	全年

	7
	《精神卫生法》
	社会公众、卫健系统   工作人员
	网络信息发布、培训班、会议、专题讲座、电视、报纸、宣传折页
	疾病防控与职业健康股
	全年

	8
	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
	全县公共场所经营单位、个人以及社会公众
	网络信息发布、培训班、会议、专题讲座、电视、报纸、宣传折页
	县卫生健康监督所
	全年

	9
	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
	全县医疗机构、医护人员及社会公众
	网络信息发布、举办培训讲座、医疗机构自行组织普法宣传
	医政医管与科技教育股
县直各医疗单位
	全年

	10
	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
	全县从事医疗卫生、传染病防治、生活饮用水、学校卫生、公共场所等行业单位、个人以及社会公众。
	网络信息发布、培训班、会议、专题讲座、电视、报纸、宣传折页
	各医疗单位
	全年

	11
	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
	全县从事医疗卫生、传染病防治等行业单位、个人以及高校学生和社会公众。
	网络信息发布、培训班、会议、专题讲座、电视、报纸、宣传折页
	疾病防控与职业健康股
县疾控中心
	全年

	12
	《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、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》
	社会公众、卫健系统工作人员
	网络信息发布、现场宣传、送法下基层
	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
	全年





